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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93.中国某国有企业在甲国设有办事处，甲国人员

某为该办事处雇员。贾某利用职务之便，将办事处公款1000

万美元窃为己有进行挥霍。此间，贾某在乙国又参与了一起

伪钞案。贾某从未到过中国，目前其在甲国。中国与甲国之

间没有任何司法协助方面的协定，但中国与乙国间有引渡协

定。根据国际法及中国的有关法律。下列哪些判断是错误的

？ A.中国对贾某的上述侵占公款案没有管辖权 B.乙国向甲国

就贾某伪钞案请求引渡，如获成功，贾某被引渡到乙国后，

乙国可以不经甲国同意，径直将贾某转引渡给中国 C.中国对

贾某的上述侵占公款案拥有管辖权，可以自行派公务人员赴

甲国缉拿贾归案 D.中国法院可以对贾首先作出缺席判决，然

后申请甲国对该判决予以执行 答案及解析：ABCD 在国际法

上，国家行使管辖权遵循以下几项原则：国籍原则、领土原

则、保护性原则、原则管辖权。其中所谓保护性原则是指在

国外犯有侵害该国或其公民重大利益行。为的外国人进入该

国境内时，对其行使刑事管辖。引渡是国家间司法协助行为

，国家没有引渡的义务，除非双方之间有条约且条约明文规

定了相互引渡的义务。在本题中，甲国人贾某贪污中国某国

有企业驻该国办事处的公款，其行为严重侵害中国利益，对

此中国依据保护性原则当然有管辖权，同时如果该行为亦触

犯甲国刑律，甲国对其享有屑地管辖，可能构成管辖权的重

合，因此A选项表述错误。享有的管辖权并不代表管辖权就



一定能实现，只有当行为人进入受害国境内被依法拘捕或通

过国家间的引渡保护性管辖才能实现。行为人贾某从未到过

中国，不可能被我国刑事司法机关直接拘捕，而如果其同时

触犯甲国刑律被其司法机关逮捕，依据管辖权冲突中属地管

辖优于属人管辖，甲国法院优先对该案有管辖权，中国只能

请求甲国引渡，不能派人到甲国去抓人，故选项C错误；但

是中国与甲国既无引渡的双边协定，是否引渡就完全由甲国

自行决定，根据“本国人不引渡”原则，甲国引渡贾某的可

能性几乎不存在；虽然贾某在乙国也参与伪钞犯罪活动，假

设甲乙两国之间存在引渡的双边协定，但依据引渡的国际公

约与惯例，乙国作为请示引渡国，引渡成功后只能在本国以

伪钞罪对贾莱进行审判，若以他罪名审判惩处或转引给第三

国，则一般必须经原引出国同意，所以中国通过第三国途径

引渡贾某也不可能，选项B错误；另外在刑事司法领域，国际

法上尚无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故D项错误。 94.杜

某为甲国驻乙国使馆的三等秘书，艾某为丙国驻乙国使馆的

随员。杜某在乙国首都实施抢劫，有1名乙国人在抢劫中被其

杀死。艾某当时恰好目击了该抢劫杀人事件。甲乙丙三国都

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缔约国，且三国之间没有其他

双边的涉及外交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方面的协定。根据国际法

规则，下列判断哪些是错误的？ A.如杜某本人表示放弃其管

辖豁免，则乙国即可以对其提起刑事诉讼，无论使馆是否同

意 B.如艾某本人表示愿意出庭作证，则乙国即可以带其到法

庭作证，无论使馆是否同意 C.乙国向甲国提出请求，要求放

弃杜某的豁免，如甲国没有答复，则可以报定甲国已经同意

放弃，从而对杜某提起刑事诉讼 D.如甲国表示放弃杜某的管



辖豁免，则乙国可以对杜某进行提起刑事诉讼，而不论杜某

本人是否同意 答案及解析：ABC A项错误，因为管辖豁免的

放弃只能由派遣国明示作出，外交人员本身没有作出这种放

弃的权利。同样，B项中外交人员有免除作证的义务，放弃这

种特权由派遣国明示作出。C项错误，因为放弃豁免权应明

示作出，甲国未答复视为不放弃。 95.中国人高某想要得到其

具有美国国籍的儿子的赡养，要求人民法院给予支持。下列

选项中哪些是正确的？ A.我国没行关于赡养的法律适用规范

立法，故应驳回高某的起诉 B.我国没有关于赡养的法律适用

规范立法，因此该案应适用我国法律 C.该案适用《民法通则

》的规定来确定准据法 D.该案适用高某儿子的本国法，即美

国法 答案及解析：C 《民法通则》第148条规定：扶养适用与

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民法通则意见》

第189条规定：父母子女相互之间的抚养、夫妻相互之间的抚

养以及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人之间的抚养，应当适用与被抚养

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抚养人和被抚养人的国籍、住

所以及供养被抚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被抚养人有

最密切的联系。 96.下列哪些机构是国际性的常设仲裁机构？

A.美国仲裁协会 B.香港国际仲裁小心 C.国际商会仲裁院 D.解

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答案及解析：CD 国际常设性仲裁机构

有三种：（1）国际性常设仲裁机构，即是指依据有关国际条

约建立在某个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之下，不属于任何国家，

具有固定组织形式、仲裁地点、仲裁规则和一定数量仲裁员

和完整的办事机构及行政管理制度的民间组织。如国际商会

下设的“国际商会仲裁院”，世界银行下设的“解决投资争

议国际中心”。（2）国家性常设仲裁机构，即设立在一国内



的全国性的仲裁机构。如伦敦国际仲裁院。（3）专用性常设

仲裁，即设立于某一行业组织内部专门受理其行业内部案件

的仲裁机构，如伦敦黄麻协会。 97.我国民法通则明文规定在

下列哪些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应适用“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

法律”？ A.合同 B.扶养 C.继承 D.物权 答案及解析：AB 《民

法通则》第145条第2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

，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148条：扶养适

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关于继承，第149

条：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

，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关于物权，一般原则是适

用物之所在地法。因此选AB。 98.下列哪些表述反映了世界贸

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 A.其涉及的范围仅限于货物贸

易争端 B.该制度规定了严格的程序上的时间限制 C.建立了反

对一致或否定性协商一致原则 D.其涉及的范围不仅限于货物

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争端 答

案及解析：BCD WTO区别于原关贸总协定（GATT）的一大

亮点即它的争端解决机制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1）调整范

围已不仅限于货物贸易争端，而是扩大到了WTO协定涉及包

括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

施及原来游离于GATT之外的农产品、纺织品方面发生的争端

，（2）该机制规定了严格的程序上的时间限制，大大提高了

效率，（3）实行反对一致或否定性协商一致原则，即只有全

体不赞成，才予以否决。答案选BCD。 99.中国甲公司与美国

乙公司于1999年10月2日以FOB天津价格条件签订了从中国向

美国出口一批纽约唐人街华人所需春节用产品的合同，乙公

司通过银行开出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日期为1999年12月10日至31



日天津装运。乙公司所订船舶在来天津的途中与他船相碰，

经修理于2000 年1月20日才完成装船。甲公司在出具保函的情

况下换取了承运人签发的注明1999年12月31日装船的提单。

船舶延迟到达目的港纽约，造成收货人丙公司与一系列需方

签订的供货合同均延迟履行，并导致一些需方公司向丙公司

提出了索赔。丙公司赔偿了提出索赔要求的需方后转而向承

运人提出了索赔。对于该案，下列选项哪些是正确的？ A.本

案承运人签发的提单属于倒签提单 B.承运人应赔偿收货人丙

公司的损失 C.丙公司应向保险人提出索赔 D.本案货物的风险

自装运港船舷由卖方转移给买方 答案及解析：ABD 倒签提单

是提单中注明的装船日期早于实际装船的日期。倒签提单是

种欺诈行为，为这种行为出具保函是无效的。承运人倒签了

提单，实际隐瞒了迟延交货的责任，应对收货人承担责任

。FOB交货方式表明风险转移的时间为货物越过装运船舷时

转移。 100.依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下列哪些表述

是正确的？ A.计算机程序应作为文学作品保护 B.各成员可决

定商标许可与转让的条件，但不允许商标的强制许可 C.成员

方必须以专利形式对植物品种提供保护 D.司法当局有权禁止

那些对知识产权构成侵权行为的进口商品进入商业渠道 答案

及解析：ABD 根据《TRIPS协议》，计算机程序，无论是原

代码还是目标代码，应作为文学作品保护。各成员可决定商

标许可与转让的条件，但不允许商标的强制许可。在专利方

面对任何动植物可不授予专利，然而成员方应对植物品种提

供保护，无论以专利形式或是以一种特殊有效的体系，还是

以综合形式保护均可，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方面，协议规

定司法当局有权命令一成员方停止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



特别是应禁止那些对知识产权构成侵权行为的进口商品进入

商业渠道，因此答案选ABD。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